凤翔区东关街1号院商住楼遗留问题
处置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东关街1号院商住楼坐落于城区东环路北段西侧，由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开发建设，共建成商住楼1幢39套，4443.95平方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拴劳，项目负责人陈丽平，联系电话18700710676。
该项目于2014年8月12日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年8月13日领取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设规模为地上六层，总建筑面积为4560平方米；2014年8月25日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4年11月18日县住建局核发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总建筑面积4560平方米共计住宅房屋39套。2021年10月25日领取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登载的土地使用年限为：2006.09.20—2056.09.19，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2017年4月13日，县住建局进行了规划验收，发放了《凤翔县建设工程规划核实（验收）单》。2017年12月1日经县住建局审核，办理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二、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关街1号院商住楼所在地原为县水泥厂家属院，企业改制后家属院由原县工改办代管。前院由凤翔县雍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转让给自然人范金祥，经交易双方共同申请，于2006年12月25日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范金祥名下，后范金祥与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建设。该项目从2014年开工建设，到2017年底建成竣工，一直没有理顺土地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不动产登记机构在调查审核时发现项目用地还存在土地使用期限和用途不一致、楼盘压占后院公用通道、未按规定程序调换使用建设用地的情况，导致土地无法落宗、房屋无法落幢。通过自然资源部门大量细致的工作努力，以上土地手续不完善的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并于2021年10月25日向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
在后续的调查审核中，还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未按规划内容建设
该项目规划许可建设规模为地上六层，总建筑面积为4560平方米，竣工后实际测量面积为4443.9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未超出建设规模，但在开展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时发现商住楼4单元实际建造了七层，超建一层超建两套，房屋面积为215.77平方米。
2.未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增值税、未缴纳契税的问题
因开发企业未缴纳增值税，所以未给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目前已代收购房人的契税款亦未交入税务部门。
3.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问题
开发企业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未交存至维修资金专户。
三、处置措施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问题的实施意见》（宝政办发〔2022〕24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宝鸡市凤翔区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试行）》（宝凤解决小组发〔2023〕2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拟定以下处置措施：
（一）未按规划内容建设问题的处罚
1.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协助单位：区住建局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3.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三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置。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住建部门认定的开工时间作为建设时期时节点，以及对应的处罚标准对违法主体进行处罚。
（二）未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增值税、未缴纳契税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十三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置。由区住建局负责督促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给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及时申报增值税缴纳业务；区税务局负责做好税款征收工作，责令该公司限期缴纳代收购房人的契税款。
 （三）未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宝鸡市凤翔不动产登记中心
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由区住建局责令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限期将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至维修资金专户；宝鸡市凤翔不动产登记中心配合做好资金归集、交存、入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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